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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7-032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以传

真/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于 2016 年 9 月 2 日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本次交易项下换股合并、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已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 2017-016

号《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

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摘要》及当日的相关内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已发

生变化，主营业务、主要业务方向等均将发生变更。 

根据重组后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战略发展定位，为突显主营业务和经营方向，

兼顾公司决策及运行效率，公司拟变更注册资本、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同时对

现行《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17-033 号《关

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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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理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置

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或“本次交易”）的有关决议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事

宜，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即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到期。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6 年 9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1968 号）；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发布了《中国长城计

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并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中国长城计算机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后续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仍需继续实施。因此，为确

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持续、有效、顺利进行，公司拟延长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期限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 

除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期限

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靳宏荣先生、陈小军先生、李峻先生、孙劼先生、孔雪屏女士、张志勇

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上述事项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17-034 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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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期限的公

告》。 

 

三、关于《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存贷款额度及延长协议期限暨关联交

易事宜 

2013 年 8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中国电子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电财务”）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事宜，并获

得 201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

体内容详见 2013-032 号公告）。后经 2016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6

年 2 月 23 日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与中电财务就

调整存贷款额度及延长协议期限事宜重新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协议有效

期三年，其中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以信用方式取

得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6-013 号公告）。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涉及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圣非凡电子系统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整合，且已于 2017 年 1 月实施完成。为了顺利衔接合并后

新进三家公司原在中电财务的存贷款额度，并综合考虑整合后新公司的财务状

况、现金流状况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经公司与中电财务协商拟重新

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以信用方式取得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新协议自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替代旧协议，有效期三年，其他协议条款不变。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5

票，关联董事靳宏荣先生、李峻先生、孙劼先生、孔雪屏女士、张志勇先生回避

表决。 

上述事项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

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17-035 号《关

于<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调整存贷款额度及延长协议期限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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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议召开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同日公告 2017-036 号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七年三月十一日 




